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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发展鹿城区首店经济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高水平建设“五大城市品牌”的

总体部署，高标准打造鹿城新消费高地，推进商贸业高质量

发展，实现“购在鹿城”总目标，大力发展鹿城首店经济，

打造浙南时尚之都，加快建设“一都三城五区”，特制定本

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总体思路。按照政府引导、市场主体、商业化运

作，坚持以开展企业招引培育为抓手，以打造首店载体和促

进平台为支撑，以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为保障，发展城市首店

经济，将鹿城打造成长三角重要购物中心城区、浙南时尚消

费高地、温州创新消费标杆。

（二）工作方向。招引发展行业内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

的中国首店、浙江首店、温州首店、商业模式和经营业态创

新的旗舰店。鼓励承接国际品牌首发、首秀活动，拓展新型

消费产业发展空间。

（三）工作目标。招引一批行业知名品牌在鹿城开设首

店，以点带面打造集聚化、特色化首店经济圈，发挥商业集

聚和辐射作用。

二、支持方向及内容

（一）支持国际品牌企业和本土自主品牌企业及授权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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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商在鹿城区开设中国首店、浙江首店、温州首店、旗舰店。

国际品牌企业在本区开设首店（旗舰店）实际产生的连

续 12 个月房租和店面装修不少于 80 万元；本土品牌企业在

本区开设首店（旗舰店）实际产生的连续 12 个月房租和店

面装修不少于 50 万元。对于授权代理商参照其所代理品牌

标准执行。

（二）支持商业场所业主或实际经营单位等，2021 年 1

月 1 日（含）以后引进线下实体中国首店、浙江首店、温州

首店、旗舰店。

（三）支持品牌首店、本土知名品牌、商业综合体、商

业运营机构等于 2021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在鹿城开展具

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大型新品发布活动。

三、支持条件

1．支持的实体示范首店、旗舰店应属于商贸业，应当

在鹿城区注册登记独立法人企业，在 2021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

以后新设且连续经营 12 个月以上，并签订 2 年以上入驻协

议，申报单位应为项目实际投资单位，如未注册独立法人，

但已实现统一结算，可由商业综合体、商业运营机构代为申

报。

2．支持的商业场所或实际经营单位，指营业面积 1 万

平方米以上的城市商业综合体的实际经营者。

四、政策内容

（一）大力招引品牌首店

1．鼓励国内外商贸业企业在我区开设中国首店、浙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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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店、温州首店、旗舰店，国际品牌和本土自主品牌执行统

一落地奖励标准: 中国首店奖励 100 万元、浙江首店 50 万

元、温州首店 30 万元、旗舰店 50 万元。

2．支持发展总部型首店。积极促进总部型首店企业发

展，鼓励国际国内商业品牌企业在鹿城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

部、综合型（区域型）总部、功能型总部。对在鹿城设立跨

国公司地区总部、综合型（区域型）总部、功能型总部的首

店品牌企业或授权代理商，符合条件的按照鹿城区总部经济

政策给予支持，符合世界温州人家园入驻条件的优先予以支

持。

（二）全力打造首店集聚

支持大型商业综合体和街区运营管理机构（已享受一事

一议除外）赴境外、省外开展投资促进和商务推介活动，积

极招引品牌首店。对成功引进高端商业品牌开设首店并签订

2 年以上入驻协议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和街区运营管理机构，

每引进 5 家并实现统一结算的品牌首店给予 40 万元奖励。

对于促进首店发展有突出贡献的运营管理机构每年择优 3家，

给予授牌表扬和宣传推广支持。

（三）支持品牌新品首发

鼓励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知名品牌、设计师品牌、高级

定制品牌等在鹿城开展新品首发、举办时尚走秀和国际展会

等活动。推动新品首发进展会、进秀场、进商场，对品牌首

店、大型商业综合体、商业运营机构等开展的具有国际国内

影响力的大型新品发布活动，对活动的宣传推广、场地租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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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搭建等方面给予费用补贴 50%，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

（四）精心培育老字号旗舰店

传承发展老字号特色小店。支持老字号小店发展，推动

特色小店转型升级。鼓励特色小店创新商业模式和经营业态，

将传统门店改造为有引领性的旗舰店，给予改造费用补贴，

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。

（五）不断优化营商环境

1．开启服务“绿色通道”。由“购在鹿城”领导小组

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机制。对品牌首店入驻和

开业、新品发布活动、老字号改造进程中所涉及的规划、建

设、消防、质量检测、食品经营、市政市容等行政审批事项

进行会商，开启“绿色通道”，缩短办理时限，加快开业进

程。

2．实施“审慎包容”监管。按市、区有关文件，完善

重点商圈和街区“审慎包容”监管实施方案，支持大型商业

综合体、特色商业街区运营管理机构，开展扩大店招设置、

周末市集、品牌展示发布等活动管理权限试点，根据商圈发

展需要制定户外广告设置分区规划。对不影响市容秩序、不

妨碍交通并有摆位条件的咖啡馆、酒吧、轻食餐厅等零售企

业，原则上放宽“外摆位”，相关部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3．提高公共服务能力。制定城市首店相关标准，开展

首店的统计、认定等基础工作。开展首店、旗舰店对接交流

会、商务推介会等。对有选址需求的首店、旗舰店或授权代

理商，进行选址指导或对接商业设施产权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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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则

1．首店指在行业里有代表性的品牌在某一区域开的第

一家店，具体由商务部门牵头框定品牌范围，并根据实际情

况作相应调整。

2．中国首店指在中国大陆开设的品牌首店；国际品牌

指在中国行政区域（不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）范围内进行登

记注册的外资零售企业旗下品牌；本土自主品牌指在中国行

政区域（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）范围内进行登记注册的内资

零售企业旗下品牌；旗舰店指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（含）

且超过温州市本品牌其他实体店，且商品类别涵盖该品牌一

级目录下所有类别的实体门店。

3.大型新品发布活动，是由首店品牌方授权、事先向区

政府备案的重点宣传推介活动。

4．关于政策适用对象。政策适用对象为申报时注册地

和财政收入在温州市鹿城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房

地产企业（项目）、“亩均论英雄”综合评价 C、D 类企业、

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企业均不享受本政策全部条款。企业申

请奖补须符合并承诺不存在严重性质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、

不存在未经审批擅自改变功能和当年未发生安全生产、食品

安全、环境污染等重大责任事故、未发生较大群体性事件情

况。

5．本实施意见不纳入财政资金总量控制，有效期限为

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
